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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建立一個探討特產在產地零售價格訂價行為之經濟模型。在

模型中，考慮特產產地消費者之訊息不對稱因素，利用賽局理論觀點分析

特產在產地零售價格之訂價行為。結果發現部分特產零售業者訂價會比非

特產產地的零售價格高，主因在於部分產地零售市場之消費者並不清楚特

產之市場行情，因而特產零售業者可利用此一訊息不對稱的因素，訂出比

較高的價格，從中獲利。此外本文亦找出產地特產零售業者最適對稱策略

均衡的特性及其存在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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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台灣鄉村或風景區的產業道路旁，常有一些農民會在自家附近馬路上

擺攤販售自家生產得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這些農產品，一般俗稱為特產或

名產，例如：官田的菱角，梨山的水蜜桃，白河的蓮藕粉等。因此，在某特

定地區以生產某特定農特產品聞名，即本文所謂的特產，在現今社會，交通

便利、運輸成本降低，全國各地均可發現這些特產或名產之販售，並非只有

在產地才能買到。然而，可以發現一般人在經過或拜訪特產或名產產地時，

通常會隨手購買一些特產回家，或致贈親友，或自己享用。消費者在產地購

買特產的原因有很多，許多人會預期在產地購買當地生產的產品，成本比較

低，價格應該比較便宜，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根據以往的經驗以及實地訪

查的結果，在特產產地購買特產的零售價格往往不會低於非產地地區市場零

售價格（註 1），甚至更貴。此種現象與一般預期並不相符，而且這種現象

也並非台灣所特有，其他國家也常發生類似現象（註 2）。雖然類似議題並

未受到很大的關注，過去文獻也未發現相關的討論（註 3），但作者認為此

議題不論在理論上或應用上，皆有一些有趣而且重要之處。從理論的角度觀

之，不論是獨占、寡占或完全競爭市場，皆可以輕易地證明，生產者的成本

愈低，均衡訂價也會愈低，與前段所描述之現象並不相符。再者，從應用的

角度觀之，此議題更有值得注意之處：為因應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對國內農業發展造成的衝擊，發展休

閒農業，推動「一鄉鎮一特產」政策成為行政院農委會重點推動的政策之一

（陳希煌，2001），因此代表各鄉鎮特色的特產或名產也就如雨後春筍般地

出現，這些具有當地特色的農特產品，不一定只在產地才可買到，大多數產

品已普及全國各大超市和傳統市場。因此，深入探討特產或名產在產地零售

價格之訂價行為，對日後相關政策的推動與發展是適切而且重要的，本文之

目的是希望建立一個經濟模型來探討並解釋此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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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瞭解此一現象，必須從產品特性與購買者特性著手。在產品特性方

面，可以根據產品特性，將特產區分為兩類，一種是當地購買，當地食用或

使用的「即時」性特產，例如：熟食類的特產；另外一種則是在當地購買，

但非即時食用或使用之「非即時」性特產，例如臺東池上米或是白河的蓮子

或蓮藕粉等，並無法馬上食用或使用。「即時」性特產，因具有兩市場隔離

的特質，所以可用第三級差別取價來解釋此一現象（註 4）。但是大部分的

特產或名產卻是購買後帶回家食用、使用或送給朋友，此種產品較易在大賣

場購買到同質的產品，第三級差別取價無法提供合理的解釋。因此，若是

「非即時」性特產，就必須從消費者特性著手。在消費者特性方面，一般賣

場（包含傳統市場，超級市場與大賣場等）的潛在顧客與特產產地零售市場

的潛在顧客有顯著的不同，一般賣場的顧客群往往是負責其家戶之採買者，

對商品市場的變化與市場價格有一定程度的瞭解；對照一般賣場的顧客，在

特產產地零售顧客群就很不一樣，其消費者來源較為多樣化，多數為來訪或

路過的遊客，有一定比例的消費者並不具有上述熟悉市場之特質，對該商品

市場變化與市場價格並不十分清楚。

基於以上的認知，本文提出一個直覺的理由，解釋上述特產產地之零售

價格高於非產地地區市場零售價格的現象，即在產地的零售顧客群中，有一

定比例的潛在顧客群對商品之市價並不熟悉，於是熟悉市場行情的消費者扮

演者促使商家降價競爭的角色，當訂價過低時，商家可能寧願放棄此部分之

消費者，而專注於不熟悉行情的消費者。換言之，此類不熟悉行情的消費者

扮演者拉高訂價的角色。基此，本文將建構一個消費者訊息不對稱模型來解

釋此一現象。

消費者訊息不對稱模型首見於 Varian (1980)，其模型假設有兩類消費

者：熟悉市場行情的消費者（Informed Consumers）與不熟悉市場行情的消

費者（Uninformed Consumers），Varian 證明其對稱均衡為混合策略（Mixed

Strategies）均衡，然而因廠商可自由進出市場，因此市場透明度（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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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cy）與廠商利潤無關。Schultz (2004) 利用 Hotelling 模型探討市

場透明度對產品差異化的影響，證明市場透明度變大會減少產品差異化的程

度，市場價格與廠商利潤，Schultz (2005) 更進一步利用 Hotelling 模型探討

市場透明度與市場勾結之關係並指出市場愈透明，廠商愈難勾結。Anderson

與 Renault (1999) 指出市場價格會隨搜尋成本的增加而上升，其原因為搜尋

成本增加會降低市場競爭性。

本文根據 Varian (1980) 的模型，假設市場上僅有兩類消費者：熟悉市場

行情的消費者與不熟悉市場行情的消費者。特產產地零售市場與傳統市場最

大的差異在於特產產地零售市場的潛在客戶中，沒有「持家經驗」之消費者

（學生、單身族群或平常不負責家庭採購者……）所佔比重遠高於一般賣

場。他們的消費行為有以下特質：這群消費者大部分不瞭解特產之市價（或

行情價）；其次是這群消費者購買此類產品的頻率極低。總而言之，他們的

消費行為特質較屬於「率性而為」或「偶一為之」，可以預期他們比較不會

斤斤計較價格。直覺來說，這類消費者的價格敏感度遠低於「熟悉市場行情

者」。基於此理由，本文的重點放在廠商的訂價行為與「熟悉市場行情者」

的消費行為，而將「不熟悉市場行情者」之選擇行為以較強的假設簡化之，

如果市價低於其保留價格時，讓此類消費者的價格彈性為零。

為進一步簡化分析，並快速地彰顯主題，我們先建立一基本模型，在基

本模型中，簡化消費者搜尋之考量。要特別指出的是，若假設搜尋成本為

零，則所有消費者皆應遍訪所有商家，找出最低價者進行採購，於是模型會

與 Bertrand 價格競爭模型相同，所有廠商皆訂價於邊際成本。所以直接假設

消費者的行為如下：熟悉市場行情的消費者會不斷地留意特產的價格，直到

找到訂價不大於市價之業者即逕行購買；而不熟悉市場行情的消費者會在訂

價不大於保留價格時即購買。在此簡化的基本模型，可以解釋這種訂價行

為，並進而討論其他各種可能的影響。

然而此模型不免有過度簡化之憾，特別是關於消費者的行為，基本模型

僅假設兩類消費者各自有不同的行為規則，卻沒有提供任何以「理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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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的辯護，雖然能快速簡潔地闡述作者對此經濟現象的直覺猜想，然而

過渡簡化卻大幅地削弱其說服力，所以在第二個模型加入「搜尋成本」，證

明仍可得到類似的結果，並進一步探討加入「搜尋成本」時，對均衡所造成

的影響。

本文架構共分為四節：除「前言」之外，第二節建立一個由兩類消費者

所組成的市場，並分析寡佔廠商的價格策略，並找出 Nash 均衡；第三節將

分析消費者的搜尋成本對均衡的影響，並刻劃出均衡存在的條件；第四節為

結論。

II

假設在某一地區或鄉鎮，以生產某特產聞名，在模型的設定，假設在此

地區共有 N 家相同廠商生產並販售此一同質特產；除此之外，因為交通便

利、運輸成本低廉，此特產亦可行銷全國各地，消費者在一般賣場均可買

到。以下分別就消費者的行為與廠商之訂價行為說明如下：

2.1 

假設特產產地零售市場之消費者，可分為二類，一類為熟悉市場行情的

消費者（以下簡稱 I 類消費者），以 I 表示此類消費者之數量；另一類為不熟

悉市場行情的消費者（以下簡稱 U 類消費者），以 U 表示此類消費者之數

量。這兩類消費者主要的差別在於 I 類消費者知道此一產品可以在家附近的

大賣場或市場購買並且熟悉其市場價格為 m，可視此類消費者為常常購物或

買菜者，即平常負責其家戶之採買者。而 U 類消費者，因為不常去市場購

物，因此他們不知道此特產可以在家附近的大賣場或市場買到，或對市場行

情沒有概念。另外，假設每一位消費者最多購買一單位特產，而且每一位消

費者的保留價格皆相同，以 r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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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簡化並專注於探討廠商間之策略行為，並能快速簡潔地闡述作者對

此經濟現象的直覺猜想，直接假設兩類消費者各自有不同的行為規則。我們

必須指出，此處並未以「消費者理性購買行為」為基礎說明兩類消費者的行

為規則，此問題將在下節模型中，以加入「搜尋成本」的方式來探討消費者

之理性購買行為。換言之，消費者並不是此賽局中的參賽者（Players），僅

有廠商才是此賽局的參賽者。本節對消費者的行為做進一步的假設如下：如

果產地之價格等於或低於其保留價格 r，U 類消費者即會購買；其次，假設 I

類消費者知道有一個外部市場而且其價格為 m，但是並不知道此產品在產地

整個價格的分配，理由是因為這些消費者都不是本地人，他們可能是第一次

來此地旅遊或久久才來一次訪友探親，所以，這一群消費者並不熟悉整個價

格分配。若產地之價格高於 m，I 類消費者將不會購買，因為他們可以在一

般的大賣場或市場買到；若產地之價格等於或低於 m，I 類消費者就會購買

此一特產（註 5）。此外，假設消費者是隨機地選擇特產店購買。假設 I 類消

費者會不停地搜尋，直到他們找到價格低於市場價格 (m)，而 U 類消費者則

僅隨機地詢價一次，若價格低於 r 則購買，高於 r 則否。

2.2 

有關廠商的行為方面，首先假設所有廠商具有相同的生產技術，且具有

固定的邊際生產成本 c，以本文討論的特產而言，大部分應屬農產品及其加

工產品，因此此假設是合理且符合現狀。另外，在不違反一般情況下，假設

固定邊際生產成本小於市場價格，而市場價格小於消費者的保留價格，也就

是 rmc << ；除此之外，假設廠商知道消費者的保留價格是 r。

在此一賽局裡，兩類消費者皆非參賽者，並不考慮這些消費者的策略行

為，只考慮廠商間之策略行為。本文使用的均衡概念為 Nash 均衡。然而因

為均衡很多，所以只有討論業者的單純策略（Pure Strategy）均衡與對稱策

略（Symmetric Strategy）均衡（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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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討論業者的訂價行為。首先，業者之訂價是不會高於消費者之保留

價格 r，因為價格若高於 r，沒有任何消費者願意購買此一產品。其次，若

有業者以低於市場價格， mp < 出售此一產品，意謂所有來店詢問此特產之

消費者都願意購買，若假設消費者是隨機地選擇特產店購買（註 7），則每

一廠商可以期望賣出 )(
N

UI +
產品，每一單位有 )( cp − 的期望利潤，因此每

一廠商可獲得 ))((
N

UIcp +
− 的利潤。若此業者將價格提高至 m，根據消費

者的行為假設，可知此業者的銷售量是不變的，但是其單位利潤增加

)( cm − ，因此，訂價為 m 是廠商的優勢策略，所以在均衡時，沒有廠商會

訂價低於市場價格 m。

其次，假設有業者訂價介於 m 至 r 之間，m< p < r，若消費者向此商店

詢價，因為其價格高於市場價格 m，只有 U 類消費者會購買，I 類消費者並

不會購買。所以此業者之銷售量為
N
U

，單位利潤為 )( cp − ，因此其平均預

期利潤為
N
Ucp )( − 。若此業者將價格上調到消費者保留價格  r，仍然是只

有
N
U

之 U 類消費者會向其購買，I 類消費者仍不會購買。但其預期利潤會增

加為
N
Ucr )( − 。所以，訂價為 r 的策略一定優於訂價介於 m 至 r 之間的策

略。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的結論：

 (i)

(ii) (iii) 

命題一指出，在均衡時，業者的訂價僅有兩種可能性：市場價格 m 與

保留價格 r ，在均衡時，將有一部分業者將特產之訂價等於市場價格 m，

而有一部分業者訂價等於保留價格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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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下來討論此賽局是否有單純策略之 Nash 均衡。若有單純的 Nash 均衡

存在，根據命題一的結論，可以假設有 k 家業者是訂價在市場價格  (m)，而

有 N-k 家業者是訂價在保留價格  (r)，而且 Nk ≤≤0 。Nash 均衡的條件

為：此 k 家業者沒有動機將價格由 m 改為 r，並且另外 N-k 家的業者也沒有

動機去更改其訂價由 r 改為 m。每一家業者都相同，每一訂價 r 的廠商只有

U 類消費者會去購買，因此其期望利潤為，

)(),( cr
N
UkNkE r −=−π ,                    (1)

式中 ),( kNkE r −π 表示當有 k 家業者，是訂價在市場價格，而有 N-k 家業者

是訂價在保留價格時，訂價 r 的廠商的期望利潤。

每一家訂價為 m 之業者，U 消費者會去購買，I 消費者也會購買，因此

期望利潤為，

))((),( cm
k
I

N
UkNkE m −+=−π ,                 (2)

式中 ),( kNkE m −π 表示當有 k 家業者是訂價在市場價格(m)，有 N-k 家業者

是訂價為 r 時，訂價 m 的廠商的期望利潤。

因為 N 為一有限正整數，所以討論當 k 為正整數的均衡。在進一步找出

Nash 均衡前，為方便行文起見，先定義下列符號[ ]為高斯符號， [x]=max

{a∈Z: a≦x}，式中 Z 為所有整數的集合，其意即小於或等於此數 x 的最大

整數。令

][* N
U
I

mr
cmk ⋅⋅

−
−

= 。

並且有以下的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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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kN
U
I

mr
cmk 。

在 Nash 均衡，必須先證明 (i) 訂價為市場價格 (m) 的廠商沒有動機將

其價格調升到保留價格  (r)，而且也要證明  (ii) 訂價為保留價格  (r) 的廠

商，沒有動機將其價格調降到市場價格 (m)。

假設在 N 家廠商中，有 k* 家廠商定價為市場價格 (m)，而有 N-k* 家

廠商定價等於保留價格  (r)，根據式  (1) 與式  (2)，我們發現定價為市場價

格 (m) 的廠商沒有動機改變其定價策略為定價於保留價格 (r)，因為

)1*,1*(*)*,( +−−−− kNkEkNkE rm ππ

)())(
*

( cr
N
Ucm

k
I

N
U

−−−+=

)())(
*

( mr
N
Ucm

k
I

−−−=

)())(( mr
N
Ucm

N
U
I

mr
cm

I
−−−

⋅⋅
−
−

≥ =0,

式中 *)*,( kNkE m −π 為定價 m 廠商的期望利潤， )1*,1*( +−− kNkE rπ 為

當有一廠商改其定價為 r 的期望利潤。上式證明定價為市場價格 (m) 的廠

商沒有動機改變其定價策略為保留價格 (r)。

其次，我們亦可以證明定價為保留價格 (r) 的廠商，沒有動機改變其定

價策略為市場價格 (m)，因為

)1*,1*(*)*,( −−+−− kNkEkNkE mr ππ

))(
1*

()( cm
k

I
N
Ucr

N
U

−
+

+−−=



99 6 （15 2 ）                                  10

))(
1*

()( cm
k

Imr
N
U

−
+

−−=

( ) ( )( )U Ir m m cm c IN N
r m U

≥ − − −
−

⋅ ⋅
−

=0,

上式證明定價為保留價格  (r) 的廠商沒有動機改變其定價策略為市場價格 (m)。

最後，可以利用相同的方法證明當 k > k* 時，訂價為市場價格  (m) 的

廠商是有動機改變其訂價策略為保留價格  (r)。同樣地，亦可以證明當 k <

k* 時，訂價為保留價格  (r) 的廠商是存在動機去改變其訂價策略為市場價

格  (m)。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結論：

 ][ N
U
I

mr
cm

⋅⋅
−
−

 

(m) ][ N
U
I

mr
cmN ⋅⋅

−
−

−  (r)

命題二刻劃了單純策略的 Nash 均衡，在此時並非所有的廠商的策略都

是一樣的，命題二指出有部分零售業者訂價為市場價格，另外有部分零售業

者會標示高於市場價格，但此兩種訂價業者的期望報酬不一定相同，但差距

不大（註 8）。因此沒有廠商有想要離開此一均衡的動機。可以把此一單純

策略解釋為業者在商品上的標價行為，廠商在商品上把商品之價格標示清

楚，在短期內是不能更換其標示的。命題二也指出，訂價為市場價格的廠商

數目與有市場訊息的消費者的多寡成正比，I 類消費者越多，訂價在市場價

格的廠商數目也越多，那是因為訂價在市場價格的目的在於吸引那些熟悉市

場訊息的消費者在產地購買。同樣的，也可以發現當保留價格與市場價格差

距越大時或是 U 類消費者越多，訂價在保留價格的廠商數目也越多，那是因

為其目的在於賺取那些不熟悉市場訊息消費者的消費者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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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討論在此賽局裡，是否存在著對稱均衡。本文假設這 N 家業者是完

全相同，具有相同的成本結構，並且生產同質產品，因此這些廠商具有相同

策略是合理而且重要的。根據命題一之結論，沒有業者會訂價高於 r，或低

於 m，也沒有任何一家業者會訂價介於 r 與 m 之間，因此有正的可能性之訂

價僅存 r 與 m。因此可以假設當所有廠商在每一次訂價時，皆以 π 的機率訂

價為 m ，以 1-π 的機率訂價為 r 時，則 I 類消費者預期訪價的次數為
π
1
。

根據假設，U 類消費者只訪價 1 次，所以廠商與消費者每一次接觸中有

)/()(
ππ
IUI

+ 的機率遇見 I 類消費者，有 )/()(
π
IUU + 的機率遇見 U 類消費

者，在均衡的條件下，如果存在機率不為 0，則對每一訂價，其預期利潤都

是相等的，也就是

N
Ucr

N
U

N
Icm )())(( −=+−
π

，

式中左半部為業者有π 的機率，出價為 m 時的期望利潤，而右半段為業者訂

價為 r 的期望利潤。所以可以得到

U
I

mr
cm )(*

−
−

=π 。

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結論：

U
I

mr
cm )(*

−
−

=π m *1 π− r

上述結果指出存在一個每家業者都相同的混合策略均衡。可以想像此均

衡為業者並不在產品上標示其價格，當有消費者前來詢問價格時，業者再隨

機地告訴消費者其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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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命題三與命題二有相似之處，廠商訂價為市場價格的機率與 I

類消費者的多寡成正比，I 類消費者越多，訂價在市場價格的機率也越高，

其理由也跟在命題二中，廠商訂價為市場價格的原因一樣，其目的在於吸引

那些 I 類消費者在產地購買。同樣的，也可以發現當保留價格與市場價格差

距越大時或是 U 類消費者越多，訂價在保留價格的機率也越高，其目的在於

賺取那些 U 類消費者的消費者剩餘。命題二與命題三的結果均與直覺相符。

對消費者而言，命題二與命題三之均衡，基本上是沒有什麼不同的，唯一差

別在於消費者可否在產品上清楚看到標示之價格或業者隨機地告訴消費者價

格，兩者價格的機率分配是一樣。但是對業者而言，不同均衡有不同的經濟

意義，單純策略均衡時，業者會清楚地標示價格，而對稱策略均衡時，業者

隨機地告訴消費者價格，以上兩種均衡都出現在實際市場上。

III

在本節中，考慮消費者的搜尋行為，放寬基本模型之設定，進而證明在

比較複雜、合理的假設下，存在類似基本模型的均衡，藉此加強基本模型之

說服力。本節主要的修改如下：當 I 類消費者在一家特產店中，得知此特產

之價格為 p 時，他可以有三種選擇：第一種為以 p 之價格購買；其次，他

可以不購買，但他可以選擇付出成本 S，而跑去另一家特產店去詢問其價

錢；第三為此消費者既不買也不尋找下一家商店；而 U 類消費者，就如同上

節之設定，只要他碰到價格低於他的保留價格就會購買，否則就不會購買而

離開。因為旅遊時的購買行為具有「順道為之」以及「隨性為之」的特質，

例如我們常常請到泰國旅遊之友人幫忙帶五塔散，即「順道為之」之行為；

又例如我們常常旅遊回來時，會帶來一些當地奇奇怪怪的東西，即「隨性為

之」之行為。因此，我們對消費者的購買行為作了以下兩個假設來簡化模

型，其一為 I 類消費者的訪價行為無記憶性，他不會回頭要求商家以原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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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將產品販售與他（此違背「順道為之」）；其二為 I 類消費者的搜尋成本

不高，所以他不會在購買此產品之前停止搜尋。

因為 U 類消費者的行為只是單純地反映報價是否低於其保留價格，可將

此賽局視之為 N 家廠商與 I 類消費者兩類參賽者組成之賽局。為求簡化並專

注於探討廠商與消費者間之策略行為，我們引進一個稍強的假設以簡化賽局

的複雜度：I 類消費者不會在購買此產品之前停止搜尋，換言之，可將此模

型視為一無窮重覆賽局（Infinitely Repeated Game）。由於 I 類消費者行為的

無記憶性，所以 I 類消費者的行為在此無窮重覆賽局中，每一次決定是否購

買 此 產 品 時 的 條 件 與 情 況 都 相 同 。 因 此 ， 本 文 使 用 恆 定 的 概 念

（Stationary），假設 I 類消費者每一次皆以相同的規則來決定是否購買此產

品。並將符合此概念的對稱 Nash 均衡稱之為恆定的對稱 Nash 均衡

（Stationary Symmetric Nash Equilibrium）。

在均衡時，特產零售業者之訂價是不會高於消費者之保留價格 r，其理

由與命題一相同，價格若高於 r，沒有任何一位消費者是願意購買的；其

次，也沒有廠商的訂價會介於市場價格與保留價格之間，其理由也與命題一

相同，因為訂價於保留價格為其優勢策略；同理，亦可以排除特產業者之訂

價是不會低於其生產成本 c。

在消費者「無記憶性」以及均衡解「恆定」之假設下，當 I 類消費者決

定要重新搜尋並付出成本 S 後，他所面對的子賽局（Subgame）與最初的賽

局完全相同，令 I 類消費者在恆定均衡解中所得之消費者剩餘為 v，所以 I

類消費者面臨報價 p 時，必須衡量 m-p（購買）與 v-S（搜尋下一家）何者

較佳，因後者為常數，而前者為 p 的嚴格遞減函數，所以存在一個唯一的 p~

使得 m p v S− = − （註 9）。

所以消費者的行為是當報價 p 大於 p~ 時，搜尋下一家；當報價 p 小於 p~

時，立即購買；當報價 p 等於 p~ 時，消費者可以任意的機率決定購買或搜

尋。然而，當消費者購買的機率小於 1 時，廠商可以找到足夠小的 ε 使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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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在 ε−p~ 的預期獲利（面對消費者確定會購買）大於定價 p~ （消費者購買

之機率小於 1），因為ε可以任意地小，所以廠商之最適定價並不存在。換言

之，這一類的恆定對稱 Nash 均衡不存在。所以消費者的均衡購買決策必然

是：面對 p~ 的報價時，消費者購買此商品的機率為一。綜合以上所言，可得

輔理一。

Nash

利用上述輔理，令 N 家業者的行為是完全相同，假設有π 的機率訂價為

x，其中 π 介於零與一之間，而 x 則介於市場價格與生產成本之間，

（ 10 ≤≤ π ， mxc ≤≤ ），而有 π−1 的機率訂價為保留價格 r，消費者將再搜

尋下一個廠商，以此類推。因此消費者之預期消費者剩餘為

( ) (1 ){ ( ) (1 )[ ( ) ......]}Ev r x S r x S r x Sπ π π π π= − − + − − − + − − − +

 ( ) (1 )r x S Evπ π= − − + −

上式代表 I 類消費者有π 的機率以 x 之價格購買此一產品，而有 π−1 的機

率，再一次重複搜尋低價，可以得到

π/)( SxrEv −−= 。

產地零售業者為了吸引 I 類消費者在當地消費，業者的策略必須使得 I

類消費者之搜尋之預期消費者剩餘 Ev 超過消費者之機會成本 mr − （於住家

附近之賣場購買），所以，I 類消費者在當地消費的條件為：

mrSxr −≥−− π/)( 。

整理可得

Sxm ≥− )(π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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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式  (3) 指出產地零售業者為了吸引 I 類消費者在當地消費，消

費者搜尋之預期消費者剩餘必須大於或等於搜尋成本。

就廠商的行為而言，可以歸納出在均衡時，廠商的訂價不是 r 就必須等

於或小於 x，然而在均衡時，若有業者以低於 x 價格出售，意謂所有來店詢

問此商品之消費者都願意購買，若此業者將價格提高至 x，根據消費者的行

為假設，可知此業者的銷售量是不變的，但是其單位利潤增加，因此，訂價

為 x 是廠商的優勢策略，在均衡時，沒有廠商會訂價低於 x。所以，在均衡

時，廠商的訂價只有兩種可能性：r 或 x。

在廠商預期利潤極大化的情形下，無論廠商的訂價為 r 或 x，其預期利

潤都必須是相等的，所以

)()( cxIU

Ucr −=
+

−

π

，                             (4)

式中左邊為業者訂價為 r 的期望利潤，右邊為訂價為 x 之期望利潤。因此可

以得到以下的結論：

Nash ),( ** xπ

 (3)  (4) 1*0 ≤≤ π mxc ≤≤ *

Nash I

1. I *x

2. *π *x )1( *π− r

命題四有兩個值得特別提出之處：其一是此命題刻劃恆定對稱 Nash 均

衡的充要條件。其二是此均衡中，I 類消費者與業者的策略與前一節（命題

三）所描述的均衡行為非常類似（註 10）。換言之，在加入消費者的「搜尋

成本」以探討其策略行為後，並未有太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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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了恆定對稱 Nash 均衡的充要條件，仍必須進一步討論在什麼條

件下，存在 ),( ** xπ 滿足 (3)、 (4)兩式，命題四之充要條件混合內生變數

),( Xπ 和外生變數 ),,,,,( ScmrIU ，所以給定一組外生變數，並無法直接

由命題四的充要條件中看出均衡界是否存在，我們將於命題五中回答此問題。

為了行文的方便，先介紹一個新變數 xm −≡Δ ，其意義代表 I 類消費

者經過搜尋而增加的消費者剩餘。因此，可以將式  (3) 改寫成

S≥Δπ 。                            (5)

1 (7) Nash
資料來源：本研究。

將式  (5) 的關係以圖 1 表示，圖 1 是一個以橫軸為 Δ，縱軸為π的平面，

式  (5) 為一不等式，圖形為半平面（註 11）。從式  (5)，可以知道當  π=1，

S=Δπ 會通過  )1,(S ，從圖 1 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如果均衡要存在，必須

A

( )( )m c I
r m U

Δπ
Δ

− −
=

− +

( ) ( )I m c U r m
U I

− − −
+

,m x Δ−
m c−

1π =

π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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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S −< ，

意即搜尋成本必須小於消費者經過搜尋而增加的消費者剩餘，I 類消費

者才有其誘因搜尋低價品。

其次，根據式(4)可以得到，

  
U
I

cx
cr

⋅+=
−
−

π
11 ，

經過整理，可以得到，

U
I

mr
cm

U
I

xr
cx

⋅
Δ+−
Δ−−

=⋅
−
−

=
)(
)(π ，              (6)

式  (6) 指出可以將π寫成為一 Δ 的負斜率的函數（註 12），而且可以發現當

cm −=Δ 時，π 會等於 0，因此式  (6) 會通過點  )0,( cm − ，進而，亦可以解

出當 π 等於 1 時，

UI
mrUcmI

+
−−−

=Δ
)()(
，

式  (6) 中， π 與 Δ關係如圖 1 所示。從圖形上，可以證明若式  (6) 與 π 等於 1

的交點如果是在式  (5) 的半平面內，也就是

S
UI

mrUcmI
≥

+
−−− )()(

，                     (7)

則一定存在  Nash 均衡。如圖 1 所示， AB 即為 Nash 均衡的解集合。式 (7)

經過整理後，可以得到

Scr
UI

Ucm +−
+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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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8) 左邊為廠商為吸引 I 類消費者在當地消費所能給予的最大折扣，式  (8)

右邊 )( cr
UI

U
−

+
為其機會成本，S 為 I 類消費者在當地消費的成本。式  (8)

指出當廠商為吸引 I 類消費者在當地消費所能給予的最大折扣減去在當地消

費的成本大於其機會成本，則均衡一定存在。換言之，廠商為吸引 I 類消費

者在當地消費，它必須犧牲「式  (8) 右邊」之利潤；而「式  (8) 左邊」乃廠商

可能得到的利潤，故式   (8) 成立為均衡解存在的充分條件。

其次，討論當式  (7) 不滿足的情形，即式  (7) 不成立，仍然可能有均衡解

的存在，如圖 2 所示，要討論在什麼樣的條件下，其均衡解存在。首先對

S=Δπ 全微分，經過移項，式  (5) 的斜率可以表為

2 (7) Nash
資料來源：本研究。

( )( )m c I
r m U

Δπ
Δ

− −
=

− +

( ) ( )I m c U r m
U I

− − −
+

,m x Δ−
m c−

1π =

π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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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Δ
ππ (5)式

d
d

.                            (9)

其次，再對式  (6) 全微分，式  (6) 的斜率可以表為

)(

)((6)

Δ+−

+
−=

Δ mr
U
I

d
d ππ 式

.                        (10)

令式(9)等於式(10)，可得：當
mr

U
I

−
=

Δ
π

時，則式(5)與式(6)二條線的斜

率相同，如圖 2 所示，進一步的計算可以得到式(5)與式(6)二條線的斜率之

關係的完全刻劃

(5)式

Δd
dπ

 
<
>

 
式

Δd
dπ

(6)

   ⇔     
Δ
π

 
<
>

I
U

r m−
，

也就是說，在圖 2 之OD 線之下方，式(6)的斜率會比 S=Δπ 之斜率陡，而

在OD 之上方則相反。令

mr
U
I

−
=

Δ
π

.      (11)

因此，若式  (7) 不滿足時，只要確定式  (11) 與 S=Δπ 之交點 D，在式

(11) 與式  (6) 交點 E 之下方，就有均衡解存在，可以解出 D 點之π值如下

U
I

mr
SD ⋅
−

=π .

根據式  (11) 與式  (6)，可以解出 E 點之π 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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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mr
cm

U
IE 11π 。

因此，當式  (7) 不滿足時，若

U
ImrS )( −≤

則保證 D 點在 1=π 之下方。其次，若交點 D 在交點 E 之下方，則存在均衡

解。此關係可以表為

]11[
mr
cm

U
I

U
I

mr
S

−
−

++−≤⋅
−

，              (12)

式  (12) 經過整理後，可以得到

I
USmrcr ≥−−− .

上式可展開並整理得

( )
U
ImrcrS

2
−−−≤ ,

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的結論：

Nash

1. (7) )()()()( mrcr
UI

I
UI

mrUcmIS −−−
+

=
+

−−−
≤

2. (7) ( ){ }2
min , ( )IS r c r m r m

U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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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五指出恆定的對稱 Nash 均衡存在的充要條件。由命題五中可以得

到以下結論：(1) 當較有「持家經驗」之消費者（I 類消費者）人數之比例

夠高時（註 13），命題五之條件較可能成立，文中所敘述之均衡解比較可能

存在。(2) I 類消費者的搜尋成本  (S) 較低時，命題五之條件較可能成立，文

中所敘述之均衡解比較可能存在。(3) 特產業者吸引 I 類消費者在當地消費

的利差較高時（ )()( mrcr −−− 較大），命題五之條件較可能成立，文中所

敘述之恆定的對稱 Nash 均衡解比較可能存在。

換一種角度言之，特產業者（在此模型設定中）一直都存在的一種選擇

為：放棄吸引 I 類消費者在當地消費，而專注於經營較無「持家經驗」之 U

類消費者市場。於是當命題五之條件不成立時，此恆定的對稱 Nash 均衡會

被破壞。在一般的搜尋模型中，當消費者的搜尋成本較高時，其搜尋所產生

之預期收益將降低，進而提高廠商的定價。但是在此模型設定下，因為 U 類

消費者的存在，特產業者只有在 I 類消費者夠多（條件 a）、容易吸引 I 類消

費者在當地消費（條件 b）與吸引 I 類消費者之利差夠大（條件 c）的情況

下，才會著眼於此類消費者市場。

由於此模型有無窮多的均衡解，不同均衡解之間的比較就成為一個有趣

的問題，特別是不同的均衡解與廠商利潤的關係，更可作為均衡選擇問題的

重要判準。其次，我們也想了解不同的均衡解與消費者剩餘的關係。

然而，廠商採用混合策略「用 π 的機率訂價 x，而用 π−1 的機率訂價

r」的必要條件為廠商訂價 x 與訂價 r 的預期獲利相同，所以採用混合策略

的預期獲利為

×π （訂價 x 的預期獲利） ×−+ )1( π （訂價 r 的預期獲利）

=（訂價 r 的預期獲利）

所以廠商在眾多均衡解中的均衡利潤皆相同。這個直觀的結論可以由以

下的計算得到驗證。給定任一組 ),( Δπ （由定義 Δ−= mx ），當 N 家廠商皆

採用混合策略「用π 的機率訂價 x，而用 π−1 的機率訂價 r」時，因 U 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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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將以π 的機率用訂價 x 購買特產，而以 π−1 的機率用訂價 r 購買特產；

I 類消費者將用訂價 x 購買特產。所以每一家廠商的利潤為

]}[)])(1()([{1 cxIcrcxUN −+−−+− ππ .

上式之等利潤線可透過對 ),( xπ 取全微分得

0)()]([ 11 =++− dxIUdrxU NN ππ .

移項可得

)(
)(

rxU
IU

dx
d

−
+

−=
ππ

,

因為 xm −=Δ 且 dxd −=Δ ，整理上式可得圖 1 與圖 2 中的廠商等利潤

線斜率如下

)(
)(|
Δ+−

+
−=

Δ mrU
IU

d
d isoprofit ππ

,

由式(10)可知，式(6)的斜率為

)(

)((6)

Δ+−

+
−=

Δ mr
U
I

d
d ππ 式

)(
)(
Δ+−

+
−=

mrU
IUπ

,

所以圖 1 與圖 2 中的 AB 線段在同一條等利潤線上。換言之，廠商在眾多均

衡解中的均衡利潤皆相同。不同的均衡解與消費者剩餘的關係也可經由相似的推

理得知。給定任一組 ),( Δπ 時，I 類消費者的消費者剩餘為 )( Δ−−=− mrxr ，

而 U 類消費者的消費者剩餘為 )]([))(1()( Δ−−=−−+− mrrrxr πππ 。我們

定義總消費者剩餘(TS)為所有消費者的消費者剩餘之總和，可得

)]()[()()( Δ−−+=−+−= mrUIxrUxrITS π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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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對 ),( Δπ 取全微分可得等總消費者剩餘線（Iso-TS）之斜率如下

)(
)(|
Δ+−

+
−=

Δ
−

mrU
IU

d
d TSiso ππ (6)式

Δ
=

d
dπ

,

所以圖 1 與圖 2 中的 AB 線段在同一條等總消費者剩餘線上。換言之，

總消費者剩餘在眾多均衡解中皆相同。整理上述討論，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

結論：

Nash

由命題六可知，雖然此模型中複均衡的情形較嚴重，但是若以業者的均

衡利潤與均衡的總消費者剩餘之角度觀之，所有均衡解的結論並無不同。

IV

本文提出一個市場訊息不對稱的模型來解釋特產在產地的零售價格為何

不一定會低於一般市場行情，甚至會出現高於一般市場行情的現象。結果發

現此現象的發生主要是因為在特產零售市場上，有一類消費者對市場訊息是

不熟悉的，因此他們並不知道此特產可以在家附近的大賣場或市場買到，對

市場價格完全沒有概念，因此特產產地廠商就利用此一市場特性，訂價高於

一般市場行情，其目的在於賺取那些沒有市場訊息消費者的消費者剩餘。然

而我們也可發現有另一組的訂價可能等於或低於市場價格，其目的在於吸引

那些有市場訊息的消費者也在產地購買。其次，當考慮消費者的搜尋行為，

結果發現搜尋成本增加可能會降低特產產地的價格，因為均衡的產地價格並

非唯一解，更精確的說，在均衡的產地價格集合中，高價的部份會消失，其

原因是特產業者為吸引那些有市場訊息的消費者也在產地購買而必須降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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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來吸收消費者的搜尋成本。在研究限制方面，在文章的證明過程中，消

費者「無記憶性」是一個較強的假設，它可視之為旅遊購買行為具有「順道

為之」以及「隨性為之」的特質的直接結果，此假設可簡化賽局的複雜度並

專注於探討廠商與消費者間之策略行為，若放寬此假設，模型的複雜度大大

地提高，還可能無法獲致一個較清楚的結果，實為本文之主要研究限制。

本文初步探討特產或名產之訂價行為，提供政府日後政策制定的一些參

考方向，例如：政府為增加農民收入，往往一方面致力於推動觀光活動，同

時在另一方面致力於暢通農產品之產銷機制。然而根據我們模型的推論結

果，此兩者對特產產地的價格之效果卻是互相牴觸的；前者提高產地的消費

者人數，有助於特產業者提高其訂價，後者提高產地的消費者中熟稔市場訊

息的消費者人數，會使得特產普遍性增加而喪失其獨特性，進而拉低其訂

價。更仔細地推敲還可以得知，若產地的觀光客多為非本地的外來觀光客，

則此一抵換關係就不會太顯著。此外，當政府在推動農產品產銷機制企業化

的同時，也注意到將產品差異化，減少彼此的競爭，使得銷售同質商品廠商

減少，例如觀光漁市提供現場烹煮服務等，則不失為一種盡收兩者之利，也

降低兩者互相牴觸之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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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作者實地訪查嘉義地區民雄的牛奶鳳梨與竹崎的柑橘產地路邊的零售價格，並沒有

比嘉義大賣場（家樂福）或傳統市場（嘉義東市場）便宜。

 2. 例如美國加州公路旁的加州桃和東岸的龍蝦等。

 3. 文獻上對農產品價格的研究有很多，多數探討總體價格之波動（賴景昌等，2000；

胡士文等，2005）與長期均衡（吳榮杰等，2000）之研究，零售廠商訂價行為非常

少見。

 4. 或許因為此類特產購買地區大部分為風景區，其需求彈性較低，因而業者可收取較

高的價錢，有關第三級差別取價之介紹與實例，可參見 Tirole (1988)。

 5. 本文根據 Varian (1980) 模型，「無市場訊息」的消費者並不會搜尋，而「有市場訊

息」的消費者會搜尋之假設。

 6. 「單純策略均衡」較容易解出而「對稱策略均衡」指每家廠商的策略一樣，是一般

經濟學文獻比較常探討的均衡。

 7. 指消費者至每一家特產店的機率相同，其機率分配為「均等分配」。

 8. 那是因為廠商家數為間斷變數而非連續變數，所以有不等式的情形發生；若為連續

變數，則期望利潤是相同。

 9. 因為v m S≤ − ，所以 p~ 為正。

10. 由式 (3)，因為消費者之搜尋期望獲利必須大於或等於其搜尋成本， x 必然稍低於

m 。

11. 必須特別指出，π 必須介於 0 與 1 之間，而且Δ 也必須介於 0 與 m c−  之間才有經

濟意義。

12. ( ) 0, ( ) 0π Δ π Δ′ ′′< > 。

13. 在此，一些簡單的運算可得「
I

U
增加」⇔ 「

I
I U+

增加」，所以條件(a)和(b)中之

I
U

與
I

I U+
的變動方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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